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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1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22-160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公司股权形成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成都电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电冶”）； 成

都电冶的间接控股股东为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盛屯集团”），

深圳盛屯集团亦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被

担保人为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屯矿业”或“上

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4,5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公司的对外担保均无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

回避表决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收购公司股权形成的关联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现金方式收购成都电冶持有的中合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合镍业”）100%的股权。鉴于中合镍业于 2022 年 9月 26日与上海浦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签署编号为

ZD7305202200000014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为 ZD7305202200000015 的《最

高额抵押合同》，为成都电冶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的 4,500万元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期限为 2022年 9月 26日至 2025年 9月 26日，担保期限

为合同签署之日起至合同期限内被担保的主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届满之日止。

股权收购完成后一段时间内该担保将继续有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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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上述担保事项构成关联担保。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成都电冶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成都电冶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 08月 17日  

（3）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宏济新路 15号 

（4）法定代表人：陈少文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126.515万元 

（6）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的生产、加工(限分支机构在工业园区

内经营）、销售（不含危险品）；小型有色金属冶炼厂的工程设计及安装；有色

金属的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五金交电、电线

电缆、服装鞋帽、农副产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其制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成都电冶

的总资产为 89,433.46 万元，净资产 3,233.87 万元，2022年 1-9月实现营业收

入 143,241.60万元，归母净利润 2,294.6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成都电冶的总资产 66,708.06万元，净资产 1,476.36

万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63,841.61万元，归母净利润-1,905.92 万元（以上

数据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成都电冶的间接控股股东为深圳盛屯集团，深圳盛屯集团亦是公司的控股股

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被担保人为上市公司关联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中合镍业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签署编号为

ZD7305202200000014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为 ZD7305202200000015 的《最

高额抵押合同》，为成都电冶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的 4,500万元贷款提供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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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期限为 2022年 9月 26日至 2025年 9月 26日，担保期限

为合同签署之日起至合同期限内被担保的主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届满之日止。 

（二）反担保函主要内容 

为了防范本次关联担保的风险，2022 年 12 月 14 日成都电冶签署了反担保

函，由成都电冶向中合镍业提供反担保，函件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责任范围：因成都电冶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主合同而导致中合镍业

向浦发银行履行抵押担保义务而支付的借款本金、利息、费用、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及中合镍业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差旅

费）等全部义务。 

2、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出具之日起至中合镍业履行担保义务后要求成都

电冶偿还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3、本保证为连带的、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独立的。主合同无效、被撤

销或者解除的，中合镍业为成都电冶在主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解除后应承担的

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成都电冶应赔偿中合镍业因承担连带责任所发生的所有损

失。 

四、相关承诺情况      

公司完成对中合镍业股权收购后，中合镍业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被担保

人成都电冶针对上述担保在股权收购完成后的履行作出了承诺，承诺内容如下：   

成都电冶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完成后 60 个工作日内协助中合镍业

完成上述担保的解除工作，且在前述担保存续期内，成都电冶向中合镍业就该笔

担保提供反担保。若在约定期限内前述担保未能解除，那么中合镍业因履行担保

义务而产生的一切对外清偿、损失或其他支付和责任，将由成都电冶进行补偿或

补救。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关联担保系公司股权收购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后形成的担保，属于历

史存续而形成，成都电冶将向中合镍业就该笔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有限，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上述担

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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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2022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公司股权形成的关联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陈东、周贤锦回避表决，其

余非关联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表决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交易对方成都电冶的间接控股股东是深圳盛屯

集团，深圳盛屯集团亦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本次关联担保系公司股权收购导致合并报表范

围变更后形成的担保，属于历史存续而形成，成都电冶就该笔担保向中合镍业提

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有限，亦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

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关联担保系公司股权收购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后形成的担保，属于历

史存续而形成，成都电冶就该笔担保向中合镍业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有限，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同

时，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将督促承诺方尽快履行承诺，并持续关注解除担保

责任事项进展情况。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本次关联担保系公司股权收购导致合并报表

范围变更后形成的担保，属于历史存续而形成，成都电冶就该笔担保向中合镍业

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有限，亦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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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购中合镍业之前，公司不存在对外部单位担保的情形。截至公告披露日，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 429,674.37 万元，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02%，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

额为 420,224.37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22%，上市公司

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4,500万元，占上市公

司最近疫情经审计净资产的 0.38%，公司对外担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2 月 15日 

 


